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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转介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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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在经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摇摆阶段后，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征。
之于少年司法制度中的转介而言，其优势体现在刑事与民事转介强制令的适用、警察在转介中的重要地位、多
机构小组参与转介的社会支持，但也存在对警察自由裁量权以及转介中权益保障等问题的批评声音。 针对当

前我国少年司法转介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优势做法，完善公安机关的转介措施并强化

专门少年警察队伍建设，建立有效的转介强制令并完善转介后的监督与安置措施，建立多机构小组的社会参与

并完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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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少年司法制度中的转介（或称转处、分流）是

指采用非机构化的程序而非传统刑事司法程序对

少年犯进行处遇的一种措施，旨在减少刑事司法

强制干预的不利后果［１］ 。 相对于我国的少年司法

转介制度，西方一些国家的转介制度经过长期的

发展已经较为成熟。 通过建立转介制度来实现社

会力量对少年司法的辅助作用，已经成为国际惯

例［２］ 。 借鉴其他国家的积极做法，能够为我国少

年司法转介制度的构建提供有效经验。 英格兰与

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建立 １００ 多年，在该制

度下，少年转介形成了“最大化转介，最小化干预”
的理念，并且“警察主导转介”的模式在转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转介系统已经构建了有效的

转介实施措施、监督措施以及转介后的改造安置

措施，形成了“转介前———转介中———转介后”的

完整闭环。 在我国推进少年司法改革的背景下，
可以借鉴域外的优势做法，为改革提供经验支持。

　 　 二、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发展阶段

概述

　 　 从历史上看，由于受到不同立场或原则的影

响，每个现代国家的法律或政策虽然均在不同程

度上反映了少年犯应该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的信

念，但是如何区别对待，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不同

做法［３］ 。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少年

司法呈现出不同态度，惩罚主义、福利主义、责任

主义和新矫正主义等不同的理论相继被应用于少

年司法系统的实践中［４］ 。 从宏观上来看，英格兰

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主

要阶段。
（一）起步阶段：１９０８ 年之前的少年司法

重刑主义在历史上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
这样的背景下，刑事司法的原则、理念、刑罚等结

构相对较为粗糙，因此对于惩罚对象的类型学划

分也并不细致。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刑罚体系

在男性和女性罪犯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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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少年和成年罪犯进行明显区分［５］ 。 在西方法

律体系中，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区别对待，是一件相

对较新的事［６］ 。 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历史上，少
年犯的概念，以及有关的刑事政策，都是维多利亚

时代才逐渐出现的产物，因此直至 １９ 世纪中期，
少年司法系统的雏形才逐渐就位［７］ 。 究其原因，
１８ 世纪到 １９ 世纪初期，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如工

业革命、拿破仑战争等对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政治、
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不稳定导

致的犯罪现象突出，成为英格兰与威尔士亟待解

决的社会问题［８］ 。 在城市化和农村改革中，青少

年犯罪问题逐步进入人们的视线。 其中具有标志

性的法案是 １８４７ 年颁布的 《未成年违法者法》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Ａｃｔ １８４７），该法首次区分了刑

事司法系统中的儿童与成年人，并且允许治安法

院（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对 １４ 岁以下犯有一些较轻

罪行的儿童进行即决审判（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ｒｉａｌ）①。 但

是该法案仅仅播下了少年司法的种子，并没有太

深 远 的 发 展。 随 后， １８５４ 年 《 感 化 院 法 》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ｏ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ｃｔ １８５４）、１８９３ 年《感化院

法》（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ｏ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ｃｔ １８９３）、１９０１ 年《青少

年违法者法》（Ｙｏｕｔｈｆｕｌ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Ａｃｔ １９０１）等法律

的颁布，旨在强化《未成年违法者法》的适用。 总

之，在 １９０８ 年之前，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的

明显特征是立法的分散化，同时也意味着独立的、
体系化的少年司法制度尚未形成。

（二）发展阶段：１９０８ 年之后的“福利”模式与

“司法”模式

当代少年司法制度并不是在英格兰与威尔士

孤立地发展。 ２０ 世纪初期，当代少年司法制度进

入了发展阶段，西方许多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开

始逐步形成。 通说的观点认为，英格兰与威尔士

少年司法制度的正式发展始于 １９０８ 年之后，以
１９０８ 年 《 儿 童 法 》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ｃｔ １９０８ ） 为 标

志［５］２０９—２２３。 这是英格兰与威尔士历史上的首部专

门的“儿童福利法” ［９］ ，它整合了 １９ 世纪的各项涉

及儿童的法律。 法案涉及婴儿生命保护、儿童虐

待、青少年感化院、工业学校等众多事项。 其中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是，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格兰

与威尔士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单独的少年法庭②。
此外，它也标志着 １９ 世纪西方社会的一些涉青少

年犯罪的主题和潮流的融合，因为它不仅扩大了

对年轻人福利的法律保护，而且对父母在家庭领

域中对待孩子的方式，国家在家庭生活中角色的

观念转变，以及治安官和社会如何看待各式各样

的青少年犯罪的范式转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１０］ 。
一系列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两

次世界大战对少年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两次

世界大战中，西方许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等各个方面遭到重创，战争以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

经济衰退，催生了一种新的、更加宽容的道德观念

并被应用于社会中，因此应对社会各类危机的重

点转向了改善社会福利［１１］ 。 由此，英格兰与威尔

士应对青少年犯罪的政策，也随之开始转向福利

模式。 福利模式的核心在于强调少年犯的“康复

需要”，为涉罪少年提供矫正与社会支持，并且福

利模式的应用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１２］ 。 在

世界范围内，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

对少年司法福利模式的批评之声，并指出福利模

式对预防犯罪而言收效甚微［１３］ 。 此后，英格兰与

威尔士少年司法的“司法模式”开始进入大众视

野。 与福利模式的宽容形成对比的是，司法模式

强调司法权力和对犯罪的问责，并且在该模式下，
司法分流路径少，社会观护措施有限［１４］ ，有浓厚的

重刑主义色彩。 总之，福利模式与司法模式，这两

个被誉为少年司法制度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模

式，对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具有深远影

响［１５］ 。
（三）摇摆阶段：“惩罚”与“福利”的交织

西方犯罪学学界认为，司法模式所注重的“惩
罚”与福利模式所注重的“福利”二分法之间的重

复循环，是英格兰与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少年司法

的历史特征，并且这样的循环特征在过去的 ３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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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得尤为明显［１６］ 。 在理念方面，由于受到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新保守主义的惩罚性理念和

矫正干预措施理念的影响［１７］ ，以及新自由主义思

潮为刑事法治基本观念以及实践带来的报应主义

思想的影响［１８］ ，格兰与威尔士政府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开始采取惩罚性措施以应对青少年犯罪

问题。 在具体政策方面，以詹姆斯·巴杰尔谋杀

案（Ｊａｍｅｓ Ｂｕｌｇｅｒ Ｃａｓｅ）等一系列少年犯罪案件为

导火索，外加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１９９３ 年

新工党对“犯罪及其原因”采取强硬打击的态度，
并实施一系列改革政策［１９］ 。 从此，英格兰与威尔

士的少年司法就一直是“现代化”议程的中心主

题，并且在过去将近 ３０ 年的时间里，其改革速度

是前 所 未 有 的［２０］ 。 以 １９９３ 年 《刑 事 司 法 法》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ｃｔ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年《刑事司法与

公共秩序法》（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Ａｃｔ
１９９４）等法案的出现为标志，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

司法开始倾向于“惩罚”。 由于一系列政策和立法

的变化，造成了关押在监狱的青少年数量增加，与
其他西欧司法管辖区相比，英格兰与威尔士关押

的青少年比例更高［２１］ 。 因此，有学者将这个时期

的 少 年 司 法 称 为 “ 新 矫 正 主 义 ” （ Ｎｅｗ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时期［２０］３４。 但是，１９９８ 年《犯罪与

骚乱法》（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ｃｔ １９９８）的颁布，以
及随着风险因素研究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行业，刑
事司法系统也开始引入风险因素，“风险因素预防

范式” （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开始主导

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系统［２２］ 。 在这个阶段，
具有代表性的产物，例如青少年犯罪小组（Ｙｏｕｔｈ
Ｏｆ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ｅａｍｓ）等组织机构、刑事措施等相继产

生。 风险因素预防范式以预防犯罪为主要目的，
这一模式本质上体现出福利模式的回归。 因此，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直至现在，英格兰与威尔士

少年司法重现福利倾向。 例如 ２０００ 年正式开始

运作的青少年司法委员会（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０９ 年引入的青少年康复令（Ｙｏｕｔｈ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以及近十年来推出的一系列少年司法制度

现代化改革等，都旨在强调涉罪少年的康复和融

入社会的需要。

　 　 三、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转介制度的优

势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西方主要国家，出现了应

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一种共识，即去机构化和转

介措施为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以及降低累犯率提

供了很大的希望［２３］ 。 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

法制度中的转介并不是一个新策略，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转介一词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２４］ 。 斯坦利·科

恩（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ｏｈｅｎ）在犯罪学方面的解构运动对少

年司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转介（远离机构）、去分

类（远离罪犯类型学）、去罪（远离监狱）等观念纷

纷被提出［２５］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英格兰与威尔

士政府越来越强调转介和去机构化，包括采用以

社区为基础的措施、使用限制最少的替代办法、增
加社会支持服务和其他方案，以及强化家庭在应

对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 ２０ 年里，英格

兰与威尔士的少年司法以“风险因素”为导向处理

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６］ ，在少年司法制度的“前端”大

量使用一系列转介措施，使得在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５
年，英格兰与威尔士被拘留的青少年人数减少了

三分之二以上［２７］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格兰与

威尔士的转介制度体现出了许多可借鉴之处。
（一）核心理念：“最大化转介，最小化干预”
一些研究表明，被监禁的涉罪少年比在社区

环境中受到监督或根本不被拘留的涉罪少年更容

易再犯［２８］ 。 在过去十多年中，英格兰与威尔士少

年司法服务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警察和青少年犯

罪服务部门越来越多地寻求以非正式方式处理涉

罪少年的轻微犯罪，即转介［２９］ 。 转介措施在西方

刑事司法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西方少

年司法系统中［３０］ 。 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转介

的核心理念在于： “最大化转介，最小化干预”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３１］ 。
这并不意味着采取放任的态度面对少年犯，而是

积极寻求“非正式”手段干预早期的少年犯罪，从
而达到让刑事司法系统“最小化干预”涉罪少年矫

正问题的目的。 “最大化转介，最小化干预”这一

核心理念不仅有法律上的支撑，也有着犯罪学理

念的支撑。 该核心理念的法律部分来源于对儿童

最大利益的考量。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３ 条

第 １ 款规定：所有涉及儿童的行为，无论是由公共

或私人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

执行，都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此外，
支撑该理念的犯罪学部分来源于犯罪学的“标签

理论” ［３２］和“不同交往理论” ［３３］ 。 依托少年司法

中的转介措施，将涉罪少年进行司法分流，避开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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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司法系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他们贴上

“犯罪”的标签［３４］ 。 不同交往理论则认为，青少年

能够通过与犯罪同龄人的互动来学习犯罪行为的

价值观、态度和技巧［３２］３９—５４。 与直接进入刑事司

法系统的涉罪少年相比，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

法的核心理念中强调的“最大化转介”体现的优势

在于，采取转介措施而得以分流的涉罪少年被认

为能够较少接触到犯罪同龄人。 “最小化干预”旨
在通过非正式的以及非刑事司法性的替代措施介

入涉罪青少年的矫正问题，提供必要的协调服务

和程序服务，能够实现必要的犯罪预防与控制，并
且能够保证涉罪少年的最大利益，而不会造成不

必要的耻辱［３５］ 。
（二）转介中强制令的适用

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转介的优势还体现

在转介强制令的适用以及完善的监督措施，并且

涵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少年犯。 １９９８ 年新工党推行

的少年司法改革使恢复性司法成为应对青少年犯

罪的中心方法，其中转介作为重要的一环具有重

大意义，而转介令（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ｄｅｒ）则成为实施转介

措施的主要工具［３６］ 。 其不仅影响着青少年犯罪小

组的运作，而且也影响着少年法庭的工作。 转介

令是法庭在处理 １０—１７ 岁涉罪少年时最常使用

的社区判决，特别是对初犯认罪的人①。 法律除了

规定转介令适用的范围、程序、主体等内容外，还
规定了监督措施以确保转介令的有效适用。 法律

明确了涉罪少年不遵守转介令的后果，包括该少

年最多会被给予两次书面警告，以及因不遵守转

介令而在法庭上被重新判刑的涉罪少年将留下必

须公开的犯罪记录②。 除了转介令外，在英格兰与

威尔士的少年司法系统中，还存在其他转介强制

令，并且涵盖了全年龄段的青少年以及儿童，这意

味着法律不仅对刑事责任年龄之上的涉罪少年作

出了规定，还对低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进行了

规定。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法律虽然规定 １０ 岁以

下的儿童不能被指控犯罪，但是他们会在特定情

况下被适用本地儿童宵禁令（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Ｃｕｒｆｅｗ）
以及儿童安全令（ Ｃｈｉｌ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ｒｄｅｒ）③。 １９９８ 年

的《犯罪与骚乱法》对这两类强制令的内容、行使、
适用范围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此外，这两类强制

令属于民事强制令的范畴，在治安法庭的家庭诉

讼中产生，以管制低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儿童，
这样便排除了儿童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情况，能
够在约束涉罪儿童的同时，减少对儿童的污名化

与耻辱［３７］ 。 同样，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少年司法

转介措施中，对 １０ 岁以下儿童的转介有着有效的

监督措施，如果一个儿童犯了罪或违反了本地儿

童宵禁令，青少年犯罪小组将会介入并进行必要

监督④。 此外，如果涉罪儿童的父母没有采取有效

措施合理地控制儿童的行为，父母将会被要求参

加一项育儿计划（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或是签署

一份育儿协议（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如果情况很严

重，法院将会以育儿令（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这一强制

令对涉罪儿童的父母进行约束⑤。
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转介强制令的适用

所体现的优势在于：其一，强调遵从。 转介强制令

强调涉罪少年或儿童对转介令的遵从，并且通过

设置惩罚监督机制来强调不遵从所带来的法律后

果，以此确保这种遵从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其二，
关注时间成本效益。 针对 １０—１７ 岁涉罪少年而

言，转介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强制性判决，不要

求法院在强制执行前考虑任何形式的报告，因此

可以加速法院的决策过程，使涉罪少年尽快脱离

刑事司法系统［３８］ 。 从 ２１ 世纪初期转介令开始大

范围适用以来，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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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英国司法部官网公布的 《转介令指南》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７４６３６５ ／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 ｏｒｄｅｒ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９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２０１８． ｐｄｆ，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７ 日访问。

参见大曼彻斯特郡坦姆赛德市青少年司法服务处（Ｔａｍｅｓｉｄｅ 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ｍｅｓｉｄｅ． ｇｏｖ．
ｕｋ ／ Ｙｏｕｔｈ －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 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访问。

参见英国政府官网公布的《如果 １０ 岁以下的儿童违法，会发生什么？》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ｉｆ ａ ｃｈ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 １０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ｌａ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ｃｈｉｌｄ － ｕｎｄｅｒ － １０ － ｂｒｅａｋｓ － ｌａｗ，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访问。

参见英国政府官网公布的《如果 １０ 岁以下的儿童违法，会发生什么？》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ｉｆ ａ ｃｈ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 １０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ｌａ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ｃｈｉｌｄ － ｕｎｄｅｒ － １０ － ｂｒｅａｋｓ － ｌａｗ，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访问。

参见英国政府官网公布的《如果你的孩子惹上了治安麻烦，会发生什么？》（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ｉｆ Ｙ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 Ｇｅｔｓ 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ｉｆ － ｍｙ － ｃｈｉｌｄ － ｇｅｔｓ － ｉｎ － ｔｒｏｕｂｌｅ － ｗｉｔｈ － ｐｏｌｉｃｅ，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访问。



“首 次 进 入 人 数 ” （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大幅度下降，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２ 年下降了

６７％ ①。 其三，关注早期涉罪儿童。 就各类转介强

制令而言，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所规定的必

要监管措施能够更好地在早期对涉罪的少年或儿

童进行干预，形成“机构 ＋ 家庭”的双重监督，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二次犯罪。 并且，大多数宵禁类型

的法规的既定目标是双重的：防止少年儿童犯罪

和保护少年儿童免受伤害［３９］ 。
（三）警察在转介中的重要地位

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少年司法转介实践中，
警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警察独立行使自由裁量

权，在英国警务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４０］ 。 英格兰

与威 尔 士 是 采 用 警 察 主 导 转 介 （ Ｐｏｌｉｃｅ － ｌｅ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的模式，因此涉罪少年的转介很大程度

上依赖警察的自由裁量权［４１］ 。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英
格兰与威尔士有大约 ６０％的少年初犯通过警察部

门的青年警告（Ｙｏｕｔｈ Ｃａｕｔｉｏｎ）进行转介，而不是通

过法庭处理②。 目前而言，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少

年司法制度中，警察拥有的转介措施（或庭前处置

措施）包含：无进一步行动（Ｎ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分
流（ Ｔｒｉａｇｅ）、社区决议（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青
年警告 （ Ｙｏｕｔｈ 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以及青年附条件警告

（Ｙｏｕ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ｕｔｉｏｎｓ）③。 警察部门除了能

够独立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涉罪少年进行转介外，
还在青少年犯罪小组的转介工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 各地的青少年犯罪小组中必须包含至少一名

借调警员，其核心工作是向青少年犯罪小组提供

更详细的报案信息，与被害人面谈并记录陈述，以
及设计、组织和执行最后警告计划、评估转介令

等［４２］ 。 因此，警察部门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

法转介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样的重要作用所体现出的优势在于：其一，

回应了少年司法的核心理念。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

警察在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尤其是第一次涉罪

的青少年犯罪案件）时，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涉罪少

年进行转介，而不诉诸刑事诉讼程序［４０］３４９—３６７，是
对“最大化转介，最小化干预”理念强有力的回应。
其二，分级转介。 英格兰与威尔士警察部门所拥

有的各类措施适用于不同的主体，采取分级转介

模式，并且依照从轻到重的原则，能够很好地处理

青少年的转介问题。 同时也反映出法律赋予了警

察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处理青少年犯罪问题。 其

三，关注涉罪少年的矫正。 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

与威尔士的警察部门所拥有的青年警告权和青年

附条件警告权，与我国警察部门的警告权有着本

质区别，前者在警告后会将涉罪少年转介到青少

年犯罪小组以实施评估及教育改造等后续措施，
因此其本质上是一种“转介性措施”；而后者是以

处罚为主导，对涉罪少年后续的干预和矫正较少。
（四）多机构小组参与转介的社会支持

青少年犯罪小组作为非司法性的多机构小

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涉罪少年成功转介的核

心④。 根据 １９９８ 年《犯罪与骚乱法》，英格兰与威

尔士成立了青少年犯罪小组，以监督所有进入少

年司法系统的年轻人［４３］ 。 其设立具有多重目的，
其中在处理涉罪少年转介方面，主要负责与司法

部门衔接，对需要转介的涉罪少年进行安置。 英

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的转介系统广泛吸纳非司

法机构人员参与青少年犯罪治理工作。 例如，前
述的转介令便是将涉罪少年转介给由两名训练有

素的社区义工和一名青少年犯罪小组成员组成的

小组⑤。 青少年犯罪小组成员既包括警察、缓刑官

以及其他司法部门的成员，也包括学校、教育机

构、福利部门以及当地社区等非司法性机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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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参见英国司法部官网公布的《少年司法数据 ２０１２ － １３》 （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２ – 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ｙｏｕｔｈ －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访问。

参见英国司法部官网公布的《少年司法数据 ２０１６ ／ １７》 （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 ／ 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６７６０７２ ／ 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６ － １７． ｐｄｆ，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５ 日访问。

参见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法律中心（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ｙｊｌｃ． ｕｋ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ｌｅｇａｌ － ｔｅｒｍｓ － ｚ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访问。

参见司法创新中心（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官网，《青少年分流：ＹＯＴ 调查简报》 （Ｙｏｕ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ＹＯ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ｃｊｉ － ｗｈｙ － ｙ － ｄ＿ｍａｔｔｅｒｓ＿ｂｒｅｉｆｉｎｇ
＿ｅ． ｐｄｆ，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访问。

参见英国司法部官网公布的 《转介令指南》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７４６３６５ ／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 ｏｒｄｅｒ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９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２０１８． ｐｄｆ，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７ 日访问。



其他社会组织，并且其运行独立于警察部门和法

院①。 青少年犯罪小组作为一种多机构小组，整合

了司法部门与社会组织，负责战略规划并且针对

不同 类 型 的 涉 罪 少 年 提 供 不 同 的 服 务 范

围［３４］１７９—２０９。 此外，社会评估作为青少年犯罪小组

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对涉罪少年的转介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２０１４ 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推出专门评

估指南（ＡｓｓｅｔＰｌｕｓ）交付青少年犯罪小组以及其他

青少年安全机构使用，旨在帮助相关从业者对少

年司法系统中的涉罪少年（１０—１７ 岁）进行高质

量的评估，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计划来应对青少年

的犯罪问题并帮助涉罪少年走向安全和无犯罪的

生活［４４］ 。 青少年犯罪小组根据指南，对涉罪少年

的风险评估一般分为 ４ 个风险等级：低风险（ Ｌｏｗ
Ｒｉｓｋ）、 中 风 险 （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 高 风 险 （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极高风险（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并且小组能够

依据不同的风险等级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②。 青

少年犯罪小组在对评估材料进行分析时，会审查

所有来源的信息以了解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 审

查的信息包括不良童年经历、过去的创伤和儿童

时期曾遭受的潜在剥削与虐待等③。
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强调多机构小组参

与转介，其特点在于：其一，强调减少再犯。 在完

成转介令后，多机构小组对涉罪少年进行追踪评

估，其实质在于评估再犯罪的风险，以及评估转介

令是否有效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其二，参与主体

多元化。 多机构小组所体现出的参与主体的多元

化，能够使不同身份背景的小组成员在具体的工

作中各司其职，从司法工作者实施的具体转介措

施，到心理工作者的心理干预，到教育工作者的教

育改造工作，再到社会工作者的回归社会工作，青
少年犯罪小组能够在内部形成合理的分工，并且

进行有序衔接来处理青少年犯罪问题。 其三，注
重社会评估。 多机构小组详细的社会评估，能够

在向法院或其他部门提交的报告中，针对该涉罪

少年未来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对他人

造成伤害的风险等得出合理的结论。

　 　 四、针对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转介制度

的批评观点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少年司法制度虽然经历了

长期的改革，在转介方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

做法，但是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主要体现

在警察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转介中的权益保障

两个方面。
（一）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批评

人们总是期望警察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中实

现高度的平等和正义。 英格兰与威尔士警察部门

虽然在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

量权，但缺乏相关的监督或保障机制以保障权力

的正确使用。 如果要以公平的方式行使警察的自

由裁量权，就必须有合理的体系结构，必须界定自

由裁量的领域，必须制定详细的政策并对政策进

行有效的阐明［４５］ 。 但是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少年

司法中，法律虽然赋予了警察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去使用转介措施，但是对自由裁量权并没有作出

明确规定。 这导致在不同地方的警察部门中，存
在明显不同的警告率，并且这并不是不同警务区

域的不同犯罪行为和犯罪模式的产物，相反，不同

警察部门的政策和实践似乎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诚然，警察自由裁量权不应该是一种僵硬且墨守

成规的权力，因此不能苛责不同的警察部门在处

理青少年犯罪问题上达到“一致标准”。 但是如何

正确行使警察自由裁量权，以及如何去监督其正

确行使，以规避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腐败等其他不当行为，需要官方出台一些行之

有效的纲领性的文件进行指导。 因此，有必要建

立更多定制的问责检查机制和平衡机制，以抵消

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分强大所带来的威胁［４６］ 。 此

外，在英格兰与威尔士，警察的警告虽然不是正式

的指控，并且能够将涉罪少年转移出刑事司法系

统，但是警告仍然有可能成为涉罪少年犯罪记录

的一部分。 就这个层面而言，警告能否被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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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英国政府官网公布的《青少年犯罪小组》 （Ｙｏｕｔｈ ｏｆ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ｅａｍ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ｙｏｕｔｈ － ｏｆｆｅｎｄｉｎｇ － ｔｅａｍ，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访问。

参见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委员会（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官网的《案例管理指南》 （Ｃ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ｃａｓ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９ 日访问。

参见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委员会（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官网的《案例管理指南》 （Ｃ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ｃａｓ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９ 日访问。



种“正式的转介” （去机构化、去司法化）是有争议

的［３３］１—８８。 同样，“社区决议”不构成犯罪记录，目
前也没有记录在国家层面的警察计算机系统中，
然而，这些文件会被记录在警方内部信息系统中，
可用于情报目的①，这意味着这些记录有一定概率

会通过某些特定的审查程序被披露。 从这些层面

上来看，对部分涉罪少年采取的转介措施似乎又

是一种不完全的转介，因为仍有可能存在不同层

面的涉罪信息记录。
（二）转介中的权益保障问题

１． 转介中家庭与儿童的权益保障

有观点认为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中的

“家庭转介” （主要是本地儿童宵禁令、儿童安全

令、育儿令等）具有较强的侵入性，这意味着这些

强制令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过分干涉家庭权益，并
且这是一种偏向于惩罚性的监督措施［４７］ 。 此外，
有学者指出，对 １０ 岁以下的儿童适用本地儿童宵

禁令以及儿童安全令进行转介，其真正的目的是

加强对儿童的监督，以维护社区利益，而不是维护

儿童利益［４８］ 。 但是这样的观点似乎片面地放大了

家庭转介的监督效用而忽视了对儿童的保护目

的。 无论何时，少年司法都需要对“惩罚”与“福

利”进行平衡。 历史已经证明，极端的惩罚对涉罪

少年的改造没有任何作用，极端的福利同样也很

难对各式各样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有效预防。
将 １０ 岁以下的儿童纳入转介的管理范围，通过民

事强制令干预早期的犯罪行为，既避免了刑事司

法的介入，又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２． ＢＡＭＥ 少年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

关于英格兰与威尔士转介中权益保障的另一

个争议集中在 ＢＡＭＥ（对非裔、亚裔和少数民族的

简称）群体上。 相关数据表明，ＢＡＭＥ 群体正在以

不成比例的人数进入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制

度中［４９］ 。 随着少数族裔儿童更深地融入社会，这
种不均衡现象也在增加。 目前在进入少年司法系

统的涉罪少年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具有少数族裔

背景［５０］ 。 在英格兰，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有 ３４，２９３ 名

白人少年被捕，１６，４３７ 名少数族裔少年被捕，按百

分比计算，相当于 ６８％的被捕者是白人少年，３２％
的被捕者是少数族裔少年［５１］ ，而英格兰的白人少

年人口有 ８０． ６％ ，少数族裔少年人口仅有 １９．
４％ ②，这意味着少数族裔少年被捕的概率更高。
因此，如何推进少年司法系统的种族平等改革，成
为英格兰与威尔士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３． 被害人权益保障

当人们注重对犯罪人的惩罚或者改造时，往
往容易忽视相关的被害人。 英国缓刑监督局（ＨＭ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以及警察和消防救援服务

监督局（ＨＭ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ｅ ＆
Ｒｅｓｃ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联合监察员调查了英格兰与威

尔士 ７ 个地区的青少年犯罪小组的转介工作，指
出青少年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情况并不

乐观，认为这些案件中的被害人并不总是积极参

与恢复性司法过程，并且青少年犯罪小组的社会

评估和规划有时对被害人受到伤害的风险关注不

足，因此，建议青少年犯罪小组更多地关注被侵害

的少年的意见［５２］ 。 恢复性司法的从业人员和整个

少年司法系统需要考虑解决这些障碍，以确保被

害人有机会参与恢复性司法这一过程。 更重要的

是，应当确保能够为受害者提供适当的支持和保

护，以此保障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可用性。

　 　 五、英格兰与威尔士少年司法转介制度对我

国的借鉴意义

　 　 （一）强化公安机关在转介中的地位

公安机关通常是最早接触到刑事案件并对违

法犯罪行为作出应对的官方力量，但我国的少年

警务并没有与少年法庭以及少年检察同步发

展［５３］ 。 未成年人“六大保护”中的司法保护虽然

强调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并且明确了公安机

关的参与，但是与少年法庭和少年检察相比，我国

的少年警务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都处于相

对较低的发展水平，目前全国只有上海市杨浦区、
北京市海淀区、钦州市钦南区等极少数城市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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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西米德兰兹郡警局（Ｗｅｓｔ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 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ｓｔ －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ｕｋ ／ ｙｏｕｒ － ｏｐ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９ 日访问。

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官网公布的《按族裔划分英格兰和英国的年轻人》（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Ｕ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ｎｓ． ｇｏｖ． ｕｋ ／ ｐｅｏｐ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 ａｄｈｏｃｓ ／
００８４３６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ｂｙ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ｕｋ，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访问。



安局设立了少年警察队伍，绝大多数城市并未设

立专门的少年警察队伍［５４］ 。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
不仅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当前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等许多国家的警察部门在少年司法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 有学者对 １９７３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 ４ 个

不同国家的“警察主导”的 １９ 个转介项目进行审

查，结果显示，被转介的涉罪少年的再犯罪率约为

４４％ ［５５］ ，这意味着警察以转介的方式对轻微违法

行为作出反应，能够避免使涉罪少年进入刑事司

法系统中，有效地减少涉罪少年的罪错行为再度

发生。 因此，可以考虑将警察主导转介的方案作

为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综合方案的一部分，以
强化我国公安机关在转介中的作用。 其中，最为

关键的是要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转介自由裁量

权。 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并非个体化的，而是

与警察权的整体运作机制有关，即在不同的警务

工作模式下，警察个体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和规制

路径是不同的［５６］ 。 置于少年警务工作的背景下，
这样的裁量权应当从具体措施与主体两方面加以

考量。
第一个方面，需从权力措施方面进行考量，优

化当前我国公安机关的转介措施。 虽然我国公安

机关也有警告等非刑事司法措施，但是这些措施

的适用目的并非转介。 并且这些措施的适用并不

区分涉罪人员的身份，即公安机关对涉罪少年的

警告、训诫等权力的行使与成年人的适用标准并

未进行明确区分。 根据当前公安机关转介中存在

的问题，可以结合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优势做法，对
公安机关的转介措施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以期

构建行之有效的警察转介措施以填补我国公安机

关在少年司法系统中的转介缺位。 可以借鉴英格

兰与威尔士的相关规定，按照由轻到重的原则，赋
予公安机关分级实施警告、附条件警告以及其他

具体转介措施的权力。 分级建立转介措施的主要

依据来源于犯罪学中 “风险—需求—响应模型”
（Ｒｉｓｋ － ｎｅｅｄ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ＲＮＲ） ［５７］ 。 ＲＮＲ

罪犯评估与矫正模型认为，高风险罪犯比低风险

罪犯从干预项目中获益更多（风险原则），如果干

预针对犯罪需求（需要原则）并使罪犯参与进来，
干预更有效［５８］ 。 不同的转介措施对应着不同程度

的涉罪少年，这就需要公安机关做好风险等级评

估，不同的风险等级对应不同的转介等级［５９］ 。 如

此能够使警察在评估具体情况后，按照分类应对

原则，有针对性地采取转介措施以应对青少年犯

罪问题。
第二个方面，需从权力主体方面进行考量，即

完善少年警察队伍建设。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少

年警察队伍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专业程度上而

言，相较于少年检察与少年法庭的发展并不尽理

想，亟待完善。 应培养一批在处理青少年犯罪问

题上具备专业化知识的人才，以期能够有针对性

地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正确并且行之有效地实

施转介措施。 如此考量的法律依据在于，我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一条明确提出了未成年

人案件应当专人专办，并且第一百零二条也意在

表明未成年人案件承办的队伍结构，应当区别于

成年人①。 此外，对青少年犯罪预防而言，公安部

门不能仅承担治安防控职能，还需要承担后续的

教育矫治、保护等职能［６０］ ，因此，还需提高公安机

关在后续转介工作中的参与度，以更好地保证转

介的质量。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警察主导”转介模式值得

借鉴，但同时也要注意规避其中的问题，即解决好

自由裁量权监督问题。 过分膨胀的转介自由裁量

权必定导致腐败等其他负面行为的发生，从而影

响公正执法。 因此，需要建立与公安机关转介措

施相匹配的监督制约措施。
（二）建立有效的转介强制令并完善转介后的

安置工作

完善的转介强制令与监督措施能够确保转介

的顺利进行，并且转介后的安置工作关系到涉罪

少年能否得到有效的矫正并回归社会。 针对当前

６３

①《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

定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 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专

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中，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上述机构和人员

实行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相适应的评价考核标准。”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

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使用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听取

未成年人的意见。”



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需要引入有效的转介

强制令，并且完善转介后的安置工作。
１． 设立转介强制令

设立转介强制令，能够对涉罪少年进行有效

的转介与管理，并督促其进行转介后的矫正与反

省。 当前而言，我国需要在转介强制令上进行改

革以完善少年司法的转介机制。 具体而言，需要

建立适合涉罪少年的转介强制令。 适合涉罪少年

的强制令应当根据其自身发展特点来制定，可以

参照英格兰与威尔的做法，分为刑事强制令和民

事强制令，并针对不同的主体进行适用。 刑事强

制令的设立可以参照英格兰与威尔士“转介令”
的形式，并且依照恢复性司法原则进行操作。 此

外，转介的目的是将涉罪少年分流出刑事司法系

统，因此民事强制令也应当成为转介中的重要一

环。 当前我国仅有的转介强制令是检察机关采

取的附条件不起诉 ［６１］ ，但其性质是刑事诉讼法

中规定的一种刑事措施 ［６２］ ，因此需要在民事强

制令方面进行改革以弥补当前的空白。 此外，转
介强制令的适用需要涵盖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

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转介强

制令的颁布需要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 就

当前我国低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缺乏转介措

施而言，可以适当参照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本地儿

童宵禁令以及儿童安全令，建立适合低龄儿童的

转介强制令，以达到对低龄犯罪儿童进行转介与

矫正的目的。 总之，在此方面的改革可以参照域

外一些国家的成熟做法，根据涉罪类型和转介级

别，对转介强制令进行基本区分 ［５５］９—３２，并根据我

国青少年发展的自身特点建立适合本土的转介

强制令。
２． 完善转介后的监督与安置

转介不仅仅是一道命令，也不仅仅是简单地

将涉罪少年分流出刑事司法系统，更重要的是转

介措施启动后，要对涉罪少年进行有效的安置，使

其能够得到良好的矫正，从而回归社会。 转介后

的安置工作作为转介整体项目的最后一个环节，
对转介的最终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完善对

家庭转介的监督。 在我国，主要的家庭转介措施

是“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①。 但是就实

践来看，我国的家庭转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其

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措施以评估“责令

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的实施效果。 因此，法
律上应当建立有效的措施，以监督家庭转介后父

母是否积极有效地干预孩子的涉罪行为，并且应

当表明父母未能采取积极干预措施将要承担的法

律后果。 有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无论家庭转介

自身的监督条件如何，父母对孩子的内部监督总

是不尽如人意的［６３］ 。 因此，对未采取适当措施约

束孩子行为的父母，需要寻求相应的法律监督措

施对父母的有效监督加以管理。 我国可以参照英

格兰与威尔士的育儿令等其他做法，通过罚金、变
更强制令等形式对父母进行监督，以便督促父母

采取有效措施对涉罪少年进行干预。 第二，改革

“专门学校”转介。 当前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对专门学校进行了特别规定②。 不可否认，专
门学校对于涉罪少年复归社会可起到指引和评估

的作用，但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工读学校的消失、
专门学校的萎缩以及观护基地的闲置等现象导致

专门矫治教育在执行层面形成了动力不足的问

题［６４］ 。 针对当前我国专门学校自身发展存在的诸

多问题，可以考虑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引入社区转

介替代专门学校转介。 涉罪少年的社区转介模式

在许多国家已经成型，通过社区对少年犯进行监

督与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社会解组理论发展

而来的社区解组理论观点认为，青少年犯罪是社

区秩序或组织被打乱的结果［６５］ 。 此外，已有的研

究表明，在社区转介中提供的矫正比在机构安置

中提供的矫正更有效［６６］ 。

７３

①

②

《刑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

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

监护人加以管教。”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 专门

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 省级人民政府

应当将专门教育发展和专门学校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需

要合理设置专门学校。 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由教育、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司法行政、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门学校等单位，以及律师、社会工作者等人员组成，研究确定

专门学校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 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三）加强转介中的社会支持

在过去的 ３０ 多年时间里，社会支持理论越来

越多地被应用于少年司法领域［６７］ 。 在涉罪少年的

转介过程中加强社会支持力度，是许多国家的通

用做法。 针对当前我国少年司法转介制度在社会

支持方面存在的不足，应采取以下相关完善措施。
１． 建立多机构小组进行社会干预

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往往能够给少年群体

带来一种归属感和强化的社区成员责任感。 对于

转介的涉罪少年而言，积极的社会活动能够帮助

其更好地回归社区。 在此过程中，需要对转介的

涉罪少年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以确保矫正的顺利

进行。 就目前而言，我国并不缺乏与青少年相关

的社会组织，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吉林省吉青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等。 但这些社会组织成立的目的多在于改

善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以及为青少年提

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很少涉及青少年犯罪转

介问题。 即便有与青少年犯罪相关的社会组织，
如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但其目的也只是

在学术层面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不涉及具体的

青少年犯罪转介问题。 当前我国还没有参与青少

年犯罪转介工作的专门非司法性组织。 针对涉罪

少年转介社会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进行以

下改革。
第一，可以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青少年犯

罪小组（ＹＯＴｓ）模式，建立由多机构组成的小组，
以应对涉罪少年转介问题。 由于社会力量和社会

资源具有分散性，通过协作机制将不同职能、不同

专业的机构、部门联系起来，能够大幅度提高服务

涉罪少年的效率［６８］ 。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涵

盖司法、教育、心理、职业培训等多类型人员组成

的多机构小组的介入，以达到社会干预的目的，引
导被转介的涉罪少年重新回归社会。 第二，多机

构小组可以是独立于警察、检察机关以及法院的

非司法性机构。 多机构小组的非司法性质是由涉

罪少年分流出刑事司法系统的目的所决定的，同
时非司法性质也能够更好地回应现代少年司法制

度关于“去罪化”与“去污名化”的要求。 第三，多
机构小组需要有统一的领导机关。 英格兰与威尔

士的青少年犯罪小组需要在少年司法委员会

（Ｙｏｕ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ｏａｒ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受其监

督，少年司法委员会的性质是非政府部门组织。

我国在尚未拥有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将多机构小组的领导与监督权赋予非司

法机关。 有学者提出可以依托中国共青团开展社

会支持工作［６９］ 。 这样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共青团的性质是群团组织，并且其代表政府

行使未成年人保护的职责［６８］９９—１０９。 此外，在 ２０１８
年，共青团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签署了《关于构

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

议》 ［７０］ ，该协议为共青团领导多机构小组进行转

介的社会支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２． 完善社会调查

有效的社会调查不仅可以协助青少年犯罪工

作者了解犯罪的具体情况，也可以为涉罪少年在

转介措施的适用、案件的判决等方面争取合理的

裁判结果，同时可以为他们回归社会奠定基础［７１］ 。
针对当前我国对涉罪少年的社会调查不够重视的

问题，需要进行有效的改革。 第一，社会调查报告

应当体现可能影响涉罪少年教育矫治的各种因

素，包括涉罪少年的犯罪情况、前科记录、个人情

况，对法律和犯罪的认知情况、家庭状况、社会交

往状况、违法犯罪原因分析，回归社会的有利和不

利因素等，尽可能全面地为司法决策提供参考［７２］ 。
第二，社会调查需要对涉罪少年进行风险等级评

估。 有效的风险评估能够为采取何种转介措施以

及转介的矫正与安置提供良好的依据。 我国可以

参照英格兰与威尔士对社会调查的 ４ 级分级模

式，并结合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特征加以确定。 第

三，社会调查的实施主体应当是青少年犯罪多机

构小组中的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在少年司法

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当今英国、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模式，并且在以社区为基础

的转介项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多机构小组中的

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成员，能够更好地融入社区

的日常生活，更深入地了解涉罪少年的犯罪背景。

　 　 六、结语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少年司法经过一个多世纪

的发展，在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显示出了自身

的优势，其中，在转介方面体现出了许多值得我们

学习的地方。 在理念层面，转介所体现的“最大化

转介，最小化干预”为整个转介制度提供了理念指

导。 在转介措施层面，转介强制令的适用包含了

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年，能够保证转介的有效进行。
８３



在机构层面，警察主导转介模式下，警察部门作为

接触犯罪的第一个部门，在转介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能够更快地将青少年从刑事司法系统中

分流出去。 在社会支持层面，青少年犯罪小组为

涉罪少年的转介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当

然，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转介制度也存在有争议的

地方。 警察的自由裁量权监督问题，以及在转介

过程中所涉及的权益保障问题，需要在未来进行

进一步改革。 我国在改革少年司法过程中，可以

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优势做法，强化公安机关

在转介中的地位，建立有效的转介强制令，并完善

转介后的监督与安置，加强转介中的社会支持。
当然，任何国家少年司法的优势都具有显著的本

土化特征。 我国的少年司法改革在借鉴域外的优

势做法的同时，需要更多地融入本土化思考，以期

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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